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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在检察院握手言和了

刘恒（化名）和王红（化名 ）
系上下楼邻居。

2022 年 8 月两人在电梯里
发生口角，继而发生肢体冲突，
王红咬了刘恒的手指， 刘恒挥
拳打掉了王红的 3 颗牙齿。

经鉴定 ， 王红损伤程度为
轻伤二级。 刘恒损伤程度为轻
微伤。 2022 年 9 月，公安机关向
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刘恒， 因其
认罪悔罪， 且愿意赔偿被害人
经济损失， 检察机关决定不批
准逮捕。 2023 年 7 月，公安机关
将刘恒故意伤害案移送石鼓区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考虑该案系邻里纠纷引
起的矛盾，本着化解矛盾、促进
邻里和谐的原则，运用‘情理法
融合’ 工作法开展双方当事人
调解工作。 ”承办检察官周欢表
示，找出纠纷源头，通过走访调
查， 发现两人之间一直心有嫌
隙。

纠纷事件中 ， 刘恒认为发
生口角是因为王红的孩子在楼
上吵闹影响了其休息， 王红也
咬伤了自己，双方都有过错，都
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而被害人王红则认为 ，刘
恒道歉态度不诚恳， 提出的赔
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其身心遭受
的双重打击。

“搭建和解‘绿色通道’。 ”
检察官周欢通过刘恒所在单位
及居委会相关领导、 司法调解
员等人组成的刑事和解团队 ，

积极寻求外围突破， 让双方亲
属加入调解团队， 在刑事和解
团队反复劝说和耐心调解下 ，
二人分别承认了各自的错误。

运用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制
度化解矛盾， 检察官通过阐述
轻伤害案件认罪赔偿可以得到
宽大处理的刑事政策， 双方达
成了和解意向， 最终在检察官
的主持下签订了调解协议。

“该案系邻里纠纷引发的
刑事案件， 损害的社会关系已
经修复， 依法对刘恒作出不起
诉决定。 ”周欢如负重释。

同时 ， 承办检察官组织双
方亲属同事代表一起， 就该案
释法说理， 宣讲了刑事和解的
规定， 以及该案对刘恒作出不
起诉的理由， 对刘恒进行了批
评教育。 双方均表示以后会理
智做事，维护和谐邻里关系。

“要破除传统 ‘案结事了’
‘就案办案 ’思维 ，充分运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轻微刑事案
件和解制度， 扎实做好基层矛
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工作。 ”今年
初，石鼓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阳发云在干警大会部署工
作时， 要求全体检察人员积极
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 ”，树牢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司法理念，
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心理疏导与信访矛盾双化解

陈明（化名）与信访人李元
（化名 ）系多年的朋友 ，得知李
元想托关系将儿子送入重点高
中就读， 便主动提出有资源可
帮忙。 由于陈明等人未能将事
办成， 李元在多次找陈明等人
要求退钱未果后， 向公安机关

报案。
公安机关调查后 ， 认为没

有诈骗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
案。 李元不服，遂向公安机关申
请复议复核。 两级公安机关经
审查后，均维持原决定。 李元对
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仍不服 ，
于 2023 年 12 月向石鼓区检察
院提出立案监督申请。 李元立
案监督申请案由院领导包案办
理，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对李
元报案事由不予立案的决定正
确， 于今年 1 月向信访人送达
了《立案监督审查通知书》。

“经过全面调查案件 ，用法
理驳回申请。 通过心理疏导释
放情绪 ，用温情融化坚冰 。 ”
承办检察官易爱民表示， 李元
因孩子入学问题无法释怀 ，偏
激情绪无处宣泄， 此案仅仅依
程序作出结论性答复， 其将持
续上访，为化解矛盾纠纷，防止
案件 “终而不结 ”，需解开郁结
在李元及其家人心中的“结”。

此事发生后， 李元经常指
责其儿子， 认为一切都是其学
习不好造成； 李元配偶因孩子
不能及时入学及学习问题陷入
抑郁、悲观情绪难以自拔，产生
应激性癫痫； 李元儿子产生厌
学情绪不愿去学校， 李元一家
陷入病态家庭关系无法走出。

“心病还需心药医 。 ”该院
及时向市检察院提出申请 ，选
取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服务 。
心理咨询师采取共感、鼓励、安
慰等方式， 对李元家庭进行心
理疏导。 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下，李元一家人放下心理包袱，
家庭关系得到修复， 孩子也积
极上学，妻子身体逐渐恢复。

由于李元内心对申请监督
事项已形成执念， 阳发云主持
召开了由人民监督员、 政协委

员 、律师 、心理咨询师 、公安民
警参加的检察听证会。

在经过信访人陈述事发过
程、 公安机关承办人说明案件
办理情况、 听证员询问相关情
况后， 听证员从第三方视角就
陈明等人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诈
骗罪向李元进行释法说理。

鉴于李元的请托行为不受
法律保护， 也不被公序良俗所
倡导， 参会人员对李元予以批
评教育， 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 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决
定表示认可， 并保证以后不再
做此类事情， 也会向身边群众
进行普法宣传。

“法结 ”解开后 ，办案人员
多次组织李元与陈明等人进行
协商， 并释明其行为扰乱教育
公平、 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以及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 最
终，陈明等人与李元双方的“事
结”得以解开。

“以 ‘矛盾不上交 ，服务不
缺位’ 为宗旨， 坚持信访矛盾
‘双化解’，努力实现息诉罢访。
一方面注重对控申窗口受理业
务与业务部门化解矛盾的整
合，实现信访‘尽量少跑腿’；另
一方面高度重视信访群众初
访， 联合业务部门对群众信访
案件和事项实现马上办、 简易
办 、一次办 ，让信访群众的 ‘第
一站’ 变成矛盾化解的 ‘终点
站’。 同时，制定完善《群众来信
办理工作规定》《检察长接待日
工作制度》等制度机制。 ”阳发
云表示，今年以来，该院共接待来
访群众 47 人（次），接听 12309 检
察服务热线 28 人（次），做到 “件
件有回复，事事有回音”。

老百姓过马路更安全了

“整改效果非常好 ，工作做

得很扎实 、 很 到 位 ， 感 谢 你
们 ！ ”近日 ，衡阳市蔡伦大道
石鼓收费站地下通道整改完
成 ， 衡阳市石鼓区人大代表
谢小朋在回访整改情况后 ，向
石鼓区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表示
感谢。

今年 2 月 ， 谢小朋接到群
众反映， 蔡伦大道靠近石鼓收
费站一端的地下通道常年积水
无法正常通行， 存在很大的交
通安全隐患， 群众迫切希望解
决这个问题， 但两年来一直未
得到解决。 遂向石鼓区人民检
察院转述了群众诉求。

经初步核实， 蔡伦大道靠
近石鼓收费站处地下通道的
300 米外就有区实验幼儿园、朝
阳小学和船山实验中学， 每天
上下学时间段通行压力很大 。
而通道内积满的污水已将楼梯
口淹没， 老百姓过马路只能横
穿车行道。 经查，石鼓收费站日
均车流量约 1.6 万辆，近两年来
发生交通事故 23 起。 该地下通
道整改迫在眉睫， 而地下通道
整改存在多部门职责交叉不清
的情况。 该院决定以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办理。

今年 5 月该院召开公开听
证会，对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履
职整改措施等充分听取各方意
见， 确定涉案相关行政机关作
为听证参加人， 并邀请人大代
表、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来
自区应急管理局的特邀检察官
助理全程参与听证会并结合专
业知识充分发表意见。

结合听证评议意见 ， 该院
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发检
察建议书， 要求职能部门责令
施工单位做好地下通道的排
水、修缮工作，并制定好后期维
护方案。

整改过程中， 石鼓区检察
院继续邀请人大代表、 特邀检
察官助理支持指导， 发挥其社
会性评价作用。 特邀检察官助
理针对该通道远离主城区 ，考
虑到晚归行人的通行安全问
题， 提出要在通道内设置两个
治安摄像头； 针对通道积水排
泄等安全问题， 提出要定期更
换出入口排水篦子、 疏通排水
通道等意见建议。

今年 7 月 ，行政机关书面
回 复 该 地 下 通 道 整 改 完 成 。
其后， 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
协同共治制度优势， 再次邀请
人大代表和特邀 检 察 官 助 理
参 与 案 件 整 改 评 估 验 收 ，确
认通道安全问题得到有效治
理。

该案为解决老百姓 “急难
愁盼”，凝聚各方智慧提升公益
诉讼办案质效， 更好地维护了
社会公共利益。

高效履职办理 用心用情回应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石鼓检察答卷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郭佳

2023 年 11 月，衡阳市石
鼓区人民检察院 “情理法融
合” 化解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法入选全国 “枫桥式工作
法 ”，获授牌全国新时代 “枫
桥经验”先进典型。

一周年，记者走进石鼓，
记录检察机关在践行 “枫桥
经验” 的时代密码中如何行
稳致远，着力彰显以“检察之
治 ”助推 “社会之治 ”的显著
优势和独特魅力； 如何用心
用情办好每一个案件， 将化
解矛盾贯穿始终， 既解老百
姓“法结”，又解“事结”，还解
“心结”，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和幸福感， 以高质效检察履
职生动诠释着新时代 “枫桥
经验”的检察实践。

▲检察官在回访时， 市民反
映地下通道整改后， 过马路非常
安全便捷。

▲听证会现场。


